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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及诉讼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8日获悉，因

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公司对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对公司所持民生银行 135,648,600 股股

票进行了司法处置，上述股票占公司所持民生银行股票总数的 10.60%，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担保进展及相关诉讼执行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0月 25日和 2023年 11月 1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

十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

议案》，公司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

支行（以下简称“盛京银行”）不超过 18.042亿元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融资期限不超过 1 年。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和 2023 年 11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相关公告。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上述债务已逾期，

逾期本金余额为 16.91亿元。 

2024 年 11 月 18 日，因盛京银行与东方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公司被追加为被申请人，请求公司对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

上述案件经一审、二审，判决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偿还盛京银行人民币

403,781,593.15元以及罚息人民币50,579,839.48元、复利人民币2,573,566.63

元、违约金人民币 80,756,318.63 元，上述罚息、复利、违约金总计不超过

403,781,593.15元的年利率 24%，公司、哈尔滨市元宝山陵园经营有限公司、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等对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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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1 月 28 日，公司获悉因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沈阳

中院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对公司所持民生银行 135,648,600

股股票进行了司法处置，成交价格为 3.94元/股，成交金额 53,445.6万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因本次司法处置的民生银行股票存在其他质押权人，公司本次被司法强

制执行向盛京银行履行担保责任的具体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后

续执行进展情况。 

2、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鉴于上述履行担保责任金额存在不确定性，本

次司法处置对公司当期业绩影响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出

具的年审报告为准。 

3、对公司相关税负的影响：本次司法处置公司所持民生银行 1.36亿股股票

预计将产生大额税负，由于公司资金紧张且无法取得上述股票处置所得现金，存

在无法支付相关大额税负的风险。为积极履行纳税义务，公司已提示税务机关、

执行法院根据相关规定收取相关税费，避免增加公司及全体债权人负担。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有息负债本金余额 154.84 亿元，其中逾期 103.5

亿元；公司为控股股东以前年度提供担保债务本金余额 31.75亿元（含本次执行

诉讼标的金额），已全部逾期。相关债权人诉讼均处于审理或已进入执行阶段，

如后续包括民生银行股票在内的主要资产被强制执行，将对公司推进整体风险化

解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终止

预重整及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公司已被债权

人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相关破

产清算申请裁定受理的法律文件，该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积极面对公司当前的困难局面，唯有通过司法重整才能避免核心

资产被无序拍卖、实现整体风险化解和挽救公司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在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

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公司持续关注公司被申请破产

清算事项的相关进展，继续加强与债权人、政府、法院等相关方的沟通，依法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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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5、如果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

股票转让办法》的规定，公司股票将暂停转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8日 


